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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近推出《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检讨咨询文件，以回应公 

众对检讨现行制度的诉求。这次咨询工作的目的非常清晰，就是希望 

公众参与讨论如何保护青少年。我很高兴看到社会上对咨询文件部分 

范畴已展开热烈的讨论，尤其是对规管互联网上的淫亵及不雅信息方 

面提出不少意见，政府欢迎这些宝贵的意见。 

最近，有些人士批评政府检讨《条例》是藉词规管市民网上言论自由， 

担心立法要求互联网服务供货商提供过滤软件，等同让政府或供货商 

过滤网上言论。另外亦有人认为使用信用卡以核实网页使用者年龄的 

做法在执行上存在问题。我希望特别就这些问题作详细解释，让大家 

有更深入了解。 

首先，政府绝对没有企图预检网上言论。这完全是误解。我必须重申 

这绝非政府的立场，亦与我们推出咨询交件胪列不同改善建议以广听 

公众意见的原意背道而驰。信息流通和言论自由是香港的核心价值， 

政府定必恪守和捍卫，而法律上亦有明确保障。今次咨询我们完全无 

意触动这些核心价值，相反我们会致力捍卫。我们完全不会偏离政府 

一贯发布物品信息毋须预检的坚定立场。 

网络世界中充斥着各种信息， 我们有责任需要适当保护青少年。 目前， 

影视及娱乐事务管理处与香港互联网服务供货商协会合作，共同规管 

网上发布不雅的信息，让业界劝喻网主或有关人士删除其网页上的不 

雅内容。此措施行之有效，但亦有意见认为并不足以保护青少年。 

此外，香港不少互联网服务供货商都已自发提供过滤软件服务供客户 

使用。这些软件都是参考国际认可的数据库而编制，政府完全没有参 

与有关工作，而最终是否采用过滤软件亦是由用户自行选择决定。现 

时，一些自由开放的国家 (例如澳洲和法国 )亦有要求互联网服务供货



商必须向客户提供过滤服务、软件或有关资料。我们因此在文件中亦 

提出这些外国的做法供市民参考及讨论。上述种种措施，最终选择权 

仍在用户手中，政府完全不会干预个人的选择。 

核实使用者年龄以针对一些不适合青少年浏览的网页亦是世界各地 

同样面对的挑战。一些地方现时依靠使用者在警告网页上自行报上年 

龄，但亦有国家 (例如澳洲、德国 )则规定网主必须要求网页使用者提 

供文件以核实年龄 (例如信用卡、驾驶执照或身分证明文件 )。我们明 

白到执行上有一定的困难和挑战，包括数据储存及私隐保障，因此希 

望市民及业界可就这些外国的做法能否应用于香港提出意见。任何建 

议必须切合本港的社会及法律状况。 

总括而言，政府的政策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一方面保障信息流通和言 

论自由，另一方面保护青少年免受淫亵及不雅物品荼毒，并在两者之 

间求取平衡。咨询文件列出的讨论范围非常广泛，由淫亵不雅法律定 

义以至新媒体及公众宣传教育，而可供讨论的建议改善措施亦由较宽 

松至较保守均有胪列。这些措施并不是政府打算必须落实的具体建议 

或政府的既定立场，而是我们根据过去公众曾提出的意见和参考海外 

经验编制而成，以供大家聚焦讨论，避免咨询流于空泛。我们了解到 

每项措施均有利有弊，希望各界可以参考和提出意见。 

今次咨询为期四个月至明年一月三十一日。我们会紧守政策目标，并 

积极及主动与各界人士接触，广泛听取意见。我们正筹备多场专题小 

组讨论及会堂咨询大会，并设置网上论坛，广邀各有关业界以至普罗 

大众向我们提供意见。我们会根据收集到的意见，制定可行的具体改 

善措施， 并于明年进行第二轮公众咨询。 我十分欢迎正反双方的意见， 

并期望和大家携手完善我们的淫亵及不雅物品的规管制度，以切合香 

港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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